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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化學武器 ((((公約公約公約公約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本人現正研究上述條例草案，以便在法律及草擬方面，向議

員提供意見。懇請閣下評論或澄清以下各點   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4條條條條        署長有權委任文書主任職系的人員行使本條例署長有權委任文書主任職系的人員行使本條例署長有權委任文書主任職系的人員行使本條例署長有權委任文書主任職系的人員行使本條例

授予署長的任何權力授予署長的任何權力授予署長的任何權力授予署長的任何權力，和執行本條例委予署長的任何責任，和執行本條例委予署長的任何責任，和執行本條例委予署長的任何責任，和執行本條例委予署長的任何責任

3. 何以需要明確地轉授權力予文書主任職系的人員？這項明確

的權力絕少在香港法例中出現。條例草案旨在向工業貿易署文書主任

職系的人員轉授何種權力？文書主任職系的人員會否行使發出或撤銷

許可證的權力？是否可根據條例草案第 38條向行政長官就行使此項權
力提出上訴？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5條條條條        化學武器的使用化學武器的使用化學武器的使用化學武器的使用

4. 根據此條文，任何人不得使用、生產、管有或參與化學武器

的轉讓 (包括其進出口 )。本人察悉，根據《公約》，只要此等作為是用
於不加禁止的目的，例如工業、農業、研究、醫療、藥物或其他和平

目的，以及若此等作為雖涉及列於《公約》附表的有毒化學品，但只

涉及有限的數量，則有關作為是獲得准許的。英國《Chemical Weapons
Act 1996》載有關於該條文的除外情況及進一步的解釋 (見該法令第 2(2)
至 (5)條 )。舉例而言，第 2(2)條規定，“倘若該人只把某物體用於獲准許
的用途，該物體便不屬於化學武器；而在決定其是否擬作獲准許的用

途時，須考慮物體的種類及數量。 ”。條例草案第 5條應否指明獲准許
的用途，使該項刑事罪行的每個元素，包括其除外情況，更加易於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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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7條條條條        就發現相信是化學武器的物品而作的通知就發現相信是化學武器的物品而作的通知就發現相信是化學武器的物品而作的通知就發現相信是化學武器的物品而作的通知

5. 任何人如發現他相信可能是化學武器的物品，須通知政府當

局。如他沒有這樣做，可處罰款 10萬元及監禁 6個月。某人是否相信某
件物品可能是化學武器，屬於主觀驗證。政府當局會如何證明這項非常

主觀的驗證？該人應否至少 “有些理由 ”才會相信該件物品可能是化學
武器？這是否《公約》之下的一項規定？該英國法令沒有此項條文。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9及及及及 10條條條條        許可證的申請及發出許可證的申請及發出許可證的申請及發出許可證的申請及發出

6. 條例草案有否就許可證的申請及發出訂明任何費用？根據政

府當局的預測或調查，有多少營運商將可能因為條例草案獲制定為法例

而需要申請許可證？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1條條條條        向署長呈報向署長呈報向署長呈報向署長呈報

7. 根據閣下的預測或調查，有多少營運商將可能受到此條文的

影響？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12條條條條        許可證持有人須提交報告許可證持有人須提交報告許可證持有人須提交報告許可證持有人須提交報告

8. 條例草案第 12(2)(a)(v)條的 “本組織 ”所指為何？ “本組織 ”這
簡稱似乎是第一次出現。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9條條條條        第第第第 2部罪行部罪行部罪行部罪行

9. 根據第 (4)款，任何人違反第 7(1)條，即任何人如發現他相信
可能是化學武器的物品，而沒有通知政府當局，即屬犯罪。應否按照第

(2)款般，訂定相若的免責辯護條文？

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38條條條條        上訴上訴上訴上訴

10. 為何針對署長就是否發出許可證所作決定的上訴要向行政長

官提出？這是否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政決定，足以成為向行政長官 (而不
是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或行政上訴委員會 )提出上訴的理由？

政府當局在政府當局在政府當局在政府當局在2001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9日的日的日的日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採取的跟進行動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採取的跟進行動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採取的跟進行動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採取的跟進行動

11. 在討論此條例草案的事務委員會會議席上，委員曾提出各項

關注。條例草案有否解決委員的關注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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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懇請閣下盡快以中、英文賜覆。

助理法律顧問

(何瑩珠 )

副件致：律政司

(經辦人：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霍思先生及
高級政府律師張志偉先生 )

法律顧問

2001年 11月 1日


